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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规范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活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是指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是否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价的监督活动。 

第三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自行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应当由个人信息处理者内部机构或者委托
专业机构定期对其处理个人信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合规审计。 

第四条  
 
处理超过1000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每两年至少开展一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
审计。 

第五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国家网信部门和其他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以下
统称为保护部门），可以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专业机构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合规审计
：
 （一）发现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存在严重影响个人权益或者严重缺乏安全措施等较大风险的；
 （二）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可能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
 （三）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导致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或者10万人以上敏感个人信息泄露
、篡改、丢失、毁损的。 
对同一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或者风险，不得重复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专业机构开展个人信息
保护合规审计。 

第六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自行开展或者按照保护部门要求委托专业机构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
，应当参照本办法附件《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指引》。 

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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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机构应当具备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能力，有与服务相适应的审计人员、场所、设
施和资金等。 
鼓励相关专业机构通过认证。专业机构的认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的有关规
定执行。 

第八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按照保护部门要求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应当为专业机构正常开展个
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工作提供必要支持，并承担审计费用。 

第九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按照保护部门要求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应当按照保护部门要求选定
专业机构，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情况复杂的，报保护部门批准后，可以
适当延长。 

第十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按照保护部门要求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在完成合规审计后，应当将
专业机构出具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报告报送保护部门。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报告应当由专业机构主要负责人、合规审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专业机构
公章。 

第十一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按照保护部门要求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应当按照保护部门要求对合
规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在整改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向保护部门报送整改情况报告。 

第十二条  
 
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指定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负责个人信息处
理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工作。 
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成立主要由
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三条  
 
专业机构在从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活动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诚信正直，公正客观地作
出合规审计职业判断，对在履行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职责中获得的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
密商务信息等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在合规审计工作结束后及时
删除相关信息。 

第十四条  
 
专业机构不得转委托其他机构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 

第十五条  
 
同一专业机构及其关联机构、同一合规审计负责人不得连续三次以上对同一审计对象开展个人
信息保护合规审计。 

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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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部门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任何组织、个人有权对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中的违法活动向保护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收到
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 

第十八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专业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对国家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不适
用本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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